花蓮縣○○○老人會(團體名稱)  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
 電話：
 傳真：
受文者：
發文日期：
發文字號：
速別：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   主旨：檢陳本會申請「000年度○○○○○○活動」補助案，敬請鈞府惠允補助活動經費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1、 依據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
2、 (活動性質及目的)
3、 (活動辦理時間及地點、欲補助經費)

正本：花蓮縣政府
副本：
署名蓋章戳

ＯＯＯ老人會(單位名稱)
ＯＯＯ（計畫名稱）活動計畫書

1、 目的：

2、 主辦單位：
3、 指導單位:
4、 協辦單位:
5、 辦理時間:
6、 活動地點：

7、 參加對象、人數：

8、 活動內容：（計畫內容如係研習、訓練課程請附課程表、講師名冊）
9、 活動流程表:
	 時 間
	項  目
	備註

	08：30～09：00
	報到
	

	09：00～
	
	

	10：00～
	
	

	11：00～
	
	

	12：00～
	賦歸
	


10、 預期效益：(請說明舉辦活動可能得到之效益)

11、 經費概算：如附表（品名、數量、單價、金額、備註等）

（計畫名稱）經費概算表(格式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

	品名（項目）
	單位
	數量
	單價
	金額
	說明

	場地費
	式
	1
	2000
	2000
	租借場地

	場地佈置費
	式
	1
	6000
	6000
	音響、布條等

	講師鐘點費
	小時
	4
	1600
	6400
	外聘講師

	誤餐費
	人
	80
	80
	6400
	

	印刷費
	份
	80
	100
	8000
	印刷講義、宣導

	裁判費
	人
	2
	800
	1600
	

	雜支
	式
	1
	5000
	5000
	

	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	41800
	


十一、經費來源：（請註明是否有向其他團體申請經費或對外收費）
舉例：1.花蓮縣政府：10,000元

  2.花蓮市公所：10,000元

  3.OOO議員：10,000元
★附註：老人各項活動補助原則★
一、補助項目：場地費、佈置費、器材租金、膳雜費、講師鐘點費、交通費(運送人員及器材)、印刷費、裁判費、雜支(最高五千元)等。
二、補助項目經費編列標準：

 （一）講師鐘點費：最高內聘每小時1,000元，外聘每小時2,000元，未滿１小時者減半支給。

 （二）裁判費：比照「各機關（構）學校辦理各項運動競賽裁判費支給標準數額表」辦理。

 （三）雜支：每案最高5,000元。

 （四）交通費：實報實銷。

三、補助金額限制：每案最高補助8萬元，社區型活動每案最高補助5萬元，每單位每年最高補助以不超過新台幣30萬元為限。
四、不予補助項目：

（一）各項活動之點心費、服裝費、工作人員津貼及聚餐性質。

（二）各項活動紀念品、摸彩品、禮品、獎品、獎金。
